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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９ 月 ６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恒山西路

１０４

号

股票简称 领先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

安大厦三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３

，

９５７

，

７０８

股 变动比例：

１２．６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已经承诺不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经核查，未有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尚需股东大会、商务部、中国证监会批准和核准。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

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

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

作并报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９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９

证券简称
：

领先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６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领先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法定代表人： 侯福祥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７５８５３１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７５３５８１１

持股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吉林领先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目前不涉及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领先科技、上市公司 指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领先集团 指 天津领先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泰森、本公司 指 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新能国际 指 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平安创投 指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联中实业 指 联中实业有限公司

益豪企业 指 益豪企业有限公司

金石投资 指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福宁投资 指 上海福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盛世景投资 指 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农丰禾 指 北京中农丰禾种子有限公司

中油金鸿全体股东 指

新能国际、平安创投、联中实业、益豪企业、金石投资、福宁投资、盛世景投

资、中农丰禾以及陈义和

置入资产、中油金鸿 指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其中：新能国际持有

３９．０９４％

股权、平安

创投持有

１９．２３７％

股权、 联中实业持有

１６．５０５％

股权、 益豪企业持有

９．３６３％

股权、金石投资持有

７．４５８％

股权、福宁投资持有

２．７９０％

股权、中农

丰禾持有

２．４１０％

股权、盛世景投资持有

２．０２０％

股权、陈义和持有

１．１２３％

股权

置出资产 指

领先科技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除未偿付的 “股转

债”债券余额及等额货币现金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其拥有的置出资产与中油金鸿全体股东所持有中油金鸿的等

值股权进行置换

置换差额 指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高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整体资产置换差额

置出资产出售 指 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将置出资产以

１

元人民币交易给领先集团

本报告书 指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领先科技以向中油金鸿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方式购买置换差额，天津泰森作为领先科技的股东，其所持有领先科

技的权益发生变化的行为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置出资产与中油金鸿全体股东持有的

中油金鸿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

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将置出

资产以

１

元人民币交易给领先集团的行为

《重组框架协议》 指

领先科技与中油金鸿全体股东、领先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签署的《吉

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交割和风险转移日

过渡期 指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定价基准日 指 领先科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第一次董事会 指 上市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而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

第二次董事会 指

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正式交易文件签署之日或其后， 领先科技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具体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召集股东大会等事项召开的

董事会会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红桥区西青道

６５

号金兴大厦

１９０１

室

通讯地址 红桥区西青道

６５

号金兴大厦

１９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侯福祥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１０６００００２９３２９

经营范围 动物、植物科技项目研究开发、推广、咨询服务。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２０２２１７３０３５２７０２

通讯地址 红桥区西青道

６５

号金兴大厦

１９０１

室

联系电话 （

０２２

）

２７５８５３１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公司任职

或在其他公司兼职

是否拥有

境外居留权

侯福祥 男

１２０１０１１９６００２０１４０５９

中国 中国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泰森不存在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决定和目的

此次权益变动前，天津泰森持有上市公司

５

，

９８１

，

２７０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７％

股权。 中油金鸿

全体股东对领先科技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可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回报能力，充分保障中

小股东的利益。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天津泰森将根据市场状况决定是否继续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领先科技

５

，

９８１

，

２７０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７％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含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

５

，

９８１

，

２７０

股股份，占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完毕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２％

。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中油金鸿全体股东、领先科技及领先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中油金

鸿全体股东与领先科技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二）支付方式

中油金鸿全体股东以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置换差额支付上市公司对其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三）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１

、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第

５３

号令）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领先科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

若领先科技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股份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２

、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每股发行价格为领先科技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的均价，即每

股人民币

１２．３８

元。 若领先科技股票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新股的数量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８

，

１３６．１３

万元，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３６

，

６７１．４７

万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以评估值作为依据，确定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１８

，

１３６．１３

万元、

２３６

，

６７１．４７

万元，置换差额确定为

２１８

，

５３５．３４

万元。领先科技本次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总数为资产

置换差额除以股份价格的数额，即

１７６

，

５２２

，

８８７

股。 发行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五）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归属及结算

１

、置出资产在过渡期的盈利由领先科技享有，在过渡期的亏损由领先集团承担，由领先集团于交割审计值

确定后以现金补足。

２

、置入资产在过渡期的盈利由领先科技享有，在过渡期的亏损由新能国际承担，由新能国际于交割审计值

确定后以现金补足。

３

、领先科技、中油金鸿全体股东与领先集团应在交割日后的

３０

日内，以交割日（前一个月

／

当月的月末）为基

准日聘请中介机构对置出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和置入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进行审计，并在审计结果出具之日起

３０

日内根据审计结果对置出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与置入资产在过渡期的损益的情况进行确认， 进而根据确认

结果进行损益分担。

（六）协议生效条件

《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时生效，且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１

、领先科技、领先集团、中油金鸿全体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２

、领先科技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重组；

３

、中国商务部原则批准本次重组；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领先科技本次重组。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转让股份的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上市公司增发股份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置换差额，导致天津泰森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下降，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转让的股份被限制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中油金鸿全体股东与领先科技、领先集团签署了《重组框架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领先科技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中油金鸿全体股东、领先科技及领先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中油金

鸿全体股东与领先科技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领先科技召开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重组仍须经领先科技股东大会通过、中国商务部原则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天津泰森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领先科技股票的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本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出售股票

４６００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７％

。 本次交易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公告。

二、天津泰森的主要负责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领先科技股

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天津泰森没有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

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森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二）天津泰森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红桥区西青道

６５

号金兴大厦

１９０１

室

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９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６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恒山西路

１０４

号

股票简称 领先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天津市宁河县贸易开发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

，

９８１

，

２７０

股 持股比例：

６．４７％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

，

９８１

，

２７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２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本公司将依据市场状况决定是否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尚需股东大会、商务部、中国证监会批准和核准。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

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

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

作并报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市泰森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０ 年９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６９

证券简称
：

领先科技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２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领先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３

号

３

号楼

１２４５

房间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３

号

３

号楼

１２４５

房间

签署日期

二〇一〇年九月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

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吉林领先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 本次取得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领先科技、上市公司 指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中讯 指 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

领先集团 指 天津领先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国际、本公司 指 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益豪企业 指 益豪企业有限公司

联中实业 指 联中实业有限公司

金石投资 指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平安创投 指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福宁投资 指 上海福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盛世景投资 指 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农丰禾 指 北京中农丰禾种子有限公司

新能集团 指 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油金鸿全体股东 指

新能国际、平安创投、联中实业、益豪企业、金石投资、福宁投资、中农

丰禾、盛世景投资、以及陈义和

中油金鸿其他股东 指

中油金鸿除新能国际以外的其他股东，包括：平安创投、联中实业、益

豪企业、金石投资、福宁投资、中农丰禾、盛世景投资、以及陈义和

置入资产、中油金鸿 指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其中：新能国际持有

３９．０９４％

股权、平

安创投持有

１９．２３７％

股权、联中实业持有

１６．５０５％

股权、益豪企业持有

９．３６３％

股权、金石投资持有

７．４５８％

股权、福宁投资持有

２．７９０％

股权、

中农丰禾持有

２．４１０％

股权、盛世景投资持有

２．０２０％

股权、陈义和持有

１．１２３％

股权

置出资产 指

领先科技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除未偿付的“股

转债”债券余额及等额货币现金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其拥有的置出资产与中油金鸿全体股东所持有中油金鸿

的等值股权进行置换

置换差额 指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高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领先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换差额

置出资产出售 指 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将置出资产以

１

元人民币交易给领先集团

本报告书 指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指

领先科技将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置出资产与中油金鸿全体股东持

有的中油金鸿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进行资产置换，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

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中油金鸿

全体股东将置出资产以

１

元人民币交易给领先集团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领先科技以向中油金鸿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方式购买置换差额，导致新能国际所持有领先科技的权益发生

变化的行为

《重组框架协议》 指

领先科技与中油金鸿全体股东、 领先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签署的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 指

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领先科技及领先集团签署的《资产置

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与领先科技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新能国际与领先科技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交割日 指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交割和风险转移日

过渡期 指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的期间

定价基准日 指 领先科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第一次董事会 指 领先科技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而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

第二次董事会 指

领先科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具体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召集

股东大会等事项召开的董事会会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３

号

３

号楼

１２４５

房间

法定代表人： 段崇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２０

年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０５７７６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７６６２１５２１２６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０９３３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陈义和直接持有新能国际

９０％

股权，系新能国际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新能国际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介绍

１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姓名： 陈义和

性别： 男

年龄：

４６

国籍： 中国

居住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３

号

３

号楼

１２４５

房间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权： 无

２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陈义和先生除控制中油金鸿外，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为财富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中油新兴能源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

１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

名称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金果路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 陈义和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４

，

９３９．６７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４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湘国税字

４３０４０６７６４２０３０３５

经营期限

２０３４

年

７

月

４

日

经营范围 燃气输配管网建设及经营。

（

２

）财富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光明

注册地（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千王村光明街

３９

号

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２６８４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１３６８５１０４０８Ｘ

号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至

２０２９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融资租赁及其他经济合同的担保；项

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销售日用百货、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

筑材料；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

（

３

）中油新兴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义和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甲

１０４

号

６

层

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２６８４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７３３４７１７８２

号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顾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技术培训；施工总承办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建筑材料，电子计算机，化工（不含化学危险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新能国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新能国际的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和投资管理；最近三年除对中油金鸿进行投资及对其持有的中油金鸿股权

进行管理外，未开展其他业务；目前除投资中油金鸿

３９．０９４％

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资或其他经营性行为。

（二）新能国际财务状况简表

新能国际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元）

６０７

，

６１１

，

７６１．８０ ４５７

，

１３４

，

５３３．０５ ３７１

，

７４１

，

４６１．４４

营业利润（元）

１９９

，

０８１

，

３４８．５４ １３７

，

７９２

，

４５２．４１ １２９

，

６８８

，

１６４．０８

净利润（元）

１６９

，

６６９

，

０３５．１３ １２６

，

８９２

，

３００．２７ １１７

，

５５４

，

９０５．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３．０６ １８．４７ ３５．９１

指 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元）

２

，

６７８

，

８３６

，

０７６．７９ １

，

４７２

，

７４４

，

０７５．８５ １

，

１３０

，

８３９

，

９５３．８５

总负债（元）

１

，

３７９

，

５７４

，

２３６．９２ ７８５

，

５７６

，

２１０．３０ ８０３

，

４６２

，

８７５．４５

股东权益（元）

１

，

２９９

，

２６１

，

８３９．８７ ６８７

，

１６７

，

８６５．５５ ３２７

，

３７７

，

０７８．４０

资产负债率（

％

）

５１．５０ ５３．３４ ７１．０５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新能国际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新能

国际的实际控制人陈义和最近五年也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

姓名 任职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陈义和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段崇军 经理 中国 北京市 无

邓天洲 监事 中国 北京市 无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亦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能国际不存在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决定和目的

领先科技近两年来，受经济下滑、市场竞争激烈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市场需求萎缩，销售

量减少，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大幅下降。

中油金鸿主营天然气长输管道及城市燃气管网的建设和运营，目前已形成华南、华东、华北三个大区，并独

资及控股天然气长输管道公司及城市天然气运营公司

２０

余家，是国内天然气领域中下游重要的能源运营商。

新能国际目前持有中油金鸿

３９．０９４％

股权且为其控股股东。 目前国内天然气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油

金鸿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更为激烈的竞争，为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扩展天然气上下游一体化运营，建设支干

线长输管道项目以及并购城市燃气管网公司，中油金鸿十分迫切需要借助资本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

平台和更强大的动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置换出上市公司原有全部经营性资产（含或有负债及在岗人员），同时新能国际及中油

金鸿其他股东将持有的中油金鸿

１００％

股权注入领先科技。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将发生

根本改变，资产质量也将得到较大提高，从而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资产回报能力，充分保障

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领先科技及领先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

议》，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与领先科技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能国际与领先科技签署了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能国际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尚未有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程序、时间及尚须获得的批准

１．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９

日，在保密及签订《保密协议》的基础上，本公司与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领先科技）控股股东天津领先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领先集团）就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简称：中

油金鸿）借壳上市及资产重组事宜进行可行性讨论。

２．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领先科技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３．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新能国际召开股东会，决定将其持有的中油金鸿股权注入领先科技。

４．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与领先科技、领先集团签署了《重组框架协议》。

５．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

日，领先科技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领先科技公告《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并复牌交易。

７．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领先科技及领先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

让协议》，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与领先科技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能国际与领先科技签署

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次重组尚须经领先科技股东大会通过、商务部原则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领先科技的股份、未实际控制领先科技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上市公司

６９

，

００９

，

８５７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２５．６５１％

。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新能国际

０ ０ ６９

，

００９

，

８５７ ２５．６５１

平安创投

０ ０ ３３

，

９５７

，

７０８ １２．６２２

联中实业

０ ０ ２９

，

１３５

，

１０２ １０．８３０

益豪企业

０ ０ １６

，

５２７

，

８３８ ６．１４４

金石投资

０ ０ １３

，

１６５

，

０７７ ４．８９４

福宁投资

０ ０ ４

，

９２４

，

９８９ １．８３１

盛世景投资

０ ０ ３

，

５６５

，

７６２ １．３２５

中农丰和

０ ０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１．５８１

陈义和

０ ０ ４

，

２５４

，

２０２ ０．７３７

吉林中讯

１６

，

２７６

，

０００ １７．５９０ １６

，

２７６

，

０００ ６．０５０

其他股东

７６

，

２２９

，

０００ ８２．４１０ ７６

，

２２９

，

０００ ２８．３３５

股份总计

９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６９

，

０２７

，

８８７ １００．０００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领先科技及领先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

议》，新能国际及中油金鸿其他股东与领先科技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新能国际与领先科技签署了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一）《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

１

、交易概要

领先科技以除未偿付的“股转债”债券余额（具体数额以领先科技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审计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为准）及等额货币现金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中油金鸿全体股东以

其合计持有的中油金鸿

１００％

股权作为置入资产， 领先科技以其置出资产与中油金鸿全体股东所持置入资产的

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领先科技向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进行购买。

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将从领先科技置出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以

１

元的价格转让给领先集团。

２

、交易价格及定价基础

各方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置出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置出资产评估值作为置出资产价格依

据，置出资产评估值为

１８

，

１３６．１３

万元，置出资产价格为

１８

，

１３６．１３

万元；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置

入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置入资产评估值作为置入资产价格依据，置入资产评估值为

２３６

，

６７１．４７

万元，置入资产

价格为

２３６

，

６７１．４７

万元。

３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领先科技、中油金鸿全体股东、领先集团同意，在交割日由领先科技直接向领先集团交付置出资产，各方应

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将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实施完毕。自交割日起，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所有权

利、义务和风险发生转移。

４

、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置出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盈利由领先科技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亏损由领先集

团承担，由领先集团于交割审计值确定后以现金补足。 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盈利由领先科技

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亏损由新能国际承担，由新能国际于交割审计值确定后以现金补足。

５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与置出资产相关的除

６６

名全民所有制身份下岗职工及

５４８

名退休职工之外的全部职工 （包括但不限于在

岗职工、临时工等）的劳动和社保关系及涉及到与领先科技有关的其他养老、医疗等所有关系及相应费用（包括

按相关法律规定给予的补偿及赔偿）均由领先集团安置和承担，该等员工安置与置出资产交割同时实施，实施完

毕时间不超过自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的

６

个月。 如因该等手续未及时办理完成而导致职工的损失、领先科技

被处罚或被索赔，则领先集团负责承担和补偿。 经新能国际确认可继续留在领先科技工作的职工可与领先科技

重新签署劳动合同。

６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

（

１

）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

２

）领先科技股东大会同意本次重组；

（

３

）中国商务部原则批准领先科技本次重组；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领先科技本次重组。

７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等其他内容

由领先科技、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另行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本协议同时生效，如《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未生效、被解除、被认定为无效，本协议亦未生效或立即解除或失效。

８

、违约责任条款

（

１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

漏，即构成违约。

（

２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

３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的损失为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应得的收益

等间接损失）， 但不应超过违约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反本协议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１

、交易概要

领先科技向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用于支付《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项下的置换差价

２１８

，

５３５．３４

万元。

２

、交易价格及定价基础

本次发行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为领先科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的

均价，即每股人民币

１２．３８

元。 若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领先科技向中油金鸿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总数为资产置换差价除以股份价格的数额， 总计为

１７６

，

５２２

，

８８７

股，其中向新能国际发行

６９

，

００９

，

８５７

股，向平安创投发行

３３

，

９５７

，

７０８

股，向联中实业发行

２９

，

１３５

，

１０２

股，向益

豪企业发行

１６

，

５２７

，

８３８

股，向金石投资发行

１３

，

１６５

，

０７７

股，向福宁投资发行

４

，

９２４

，

９８９

股，向中农丰禾发行

４

，

２５４

，

２０２

股，向盛世景投资发行

３

，

５６５

，

７６２

股，向陈义和发行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股。 发行股数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

股数为准。

３

、交易的实施

由领先科技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发行出具验资报告后，领先科技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登记手续，以将标的股份登记在中油金鸿全体股东的名下，中油金

鸿全体股东应就此向领先科技提供必要的配合。

４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新能国际及陈义和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平安创投、 联中实

业、益豪企业、金石投资、福宁投资、中农丰禾、盛世景投资一致承诺，其在本次重组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

拥有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部分对应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其在本次重组中用

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时间超过

１２

个月的部分对应取得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如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商务部另有要求的，则相应调整。

５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与《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同时生效，即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１

）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

２

）领先科技股东大会同意本次重组；

（

３

）中国商务部原则批准领先科技本次重组；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领先科技本次重组。

６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等其他内容

本协议为《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的附属协议，甲方、乙方在《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中有

关陈述与保证、保密责任、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约定同样适用于本协议。

本协议与《资产置换及置出资产转让协议》同时生效。 如《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未生效、被解

除、被认定为无效，本协议亦未生效或立即解除或失效。

７

、违约责任条款

（

１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

漏，即构成违约。

（

２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

３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的损失为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应得的收益

等间接损失）， 但不应超过违约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其违反本协议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

（三）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１

、补偿义务

为保证领先科技和其全体股东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新能国际承诺在领先科技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毕的当年度起的三个年度置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以下利润预测数时承担补偿责任：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预测净利润（万元）

１８

，

５８１．７６ ２４

，

１４７．３８ ２９

，

４９４．９５

在补偿期限内，若置入资产每年的实际净利润小于上述该年预测净利润，则新能国际负责按照本协议的约

定向领先科技进行补偿。

在补偿期限内，若置入资产的每年的实际净利润大于或等于上述该年预测净利润，则新能国际无需向领先

科技进行补偿。

２

、补偿义务的实施

若经审计，置入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能达到本协议中预测

的当年净利润，则领先科技将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新能国际持有的一定数量领先科技股份并予以

注销。 领先科技每年回购股份总数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

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业绩补偿期限届满（

２０１２

会计年度结束）后，领先科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

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新能国际将另行向领先科技进行补偿。 另行补偿的股份数

量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上述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

１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置入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

２

）前述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

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由领先科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领先科技董事会

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

３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４

）如领先科技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认购股份总数”应包括送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行权时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数；

（

５

）如以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领先科技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

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新能国际承诺于

２

个月内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

股东”指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新能国际之外的股份持有者），其他股

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新能国际持有的股份数后领先科技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

６

）当按照以上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总数超过新能国际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总数时，乙方承诺以现金方

式对超出部分予以补偿。

４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生效。

５

、纠纷解决条款

凡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纠纷，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可依法向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股份的转让限制或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新能国际、陈义和一致承诺：其在本次重组中取

得的增发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四、本次重组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资产评估情况

（一）置入资产的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领先科技的委托对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整体资产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工作，并出具了编号为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７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

交易价格将采用由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最终的交易价格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

东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７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纳入评估范围的

资产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由于资产基

础法在评估过程中分别每一种资产估算其价值，将每一种资产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全面反映。

收益法是通过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以及现金流量的预测，最后以现金流量折现值作为企业价值的方法。收益

法的评估值等于未来收益期内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 由于被评估单位管理层能够提供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具

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油金鸿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５３

，

８１９．５０

万元，评估价

值为

１９７

，

１１２．５１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３

，

２９３．０１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５４

，

４３２．９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４

，

４３２．９５

万

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９９

，

３８６．５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４２

，

６７９．５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４３

，

２９３．０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３．５６％

。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４０

，

５４６．５０ ４０

，

７１１．０６ １６４．５６ ０．４１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１３

，

２７３．００ １５６

，

４０１．４５ ４３

，

１２８．４５ ３８．０７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８６

，

１５３．１３ １２１

，

０５８．６２ ３４

，

９０５．４９ ４０．５２

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

８

固定资产

２６

，

７６９．６８ ３４

，

８８１．４８ ８

，

１１１．８１ ３０．３０

９

在建工程

７７．１０ ７７．１０ － －

１０

工程物资

－ － －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 － －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

１４

无形资产

２２０．０７ ３３１．２３ １１１．１６ ５０．５１

１５

开发支出

－ － －

１６

商誉

－ － －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 － －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３．０２ ５３．０２ － －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２０

资产总计

１５３

，

８１９．５０ １９７

，

１１２．５１ ４３

，

２９３．０１ ２８．１５

２１

流动负债

３１

，

８８７．９５ ３１

，

８８７．９５ － －

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２２

，

５４５．００ ２２

，

５４５．００ － －

２３

负债合计

５４

，

４３２．９５ ５４

，

４３２．９５ － －

２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９９

，

３８６．５５ １４２

，

６７９．５６ ４３

，

２９３．０１ ４３．５６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对中油金鸿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具体方法选用贴现现金流量法（

ＤＣＦ

）。 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

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基础，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主营业务价值，然后加上溢余资产价值与非经

营性资产价值，减去付息债务价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采用收益法，中油金鸿的全部股权价值为：

２３６

，

６７１．４７

万元。

３

、差异原因及评估方法的选择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企业各项可确指资产的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地体现企业的整体

价值，并且采用资产基础法也无法涵盖诸如生产经营许可资质、客户资源、商誉、商标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师

经过对中油金鸿财务状况的调查和历史经营业绩分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

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中油金鸿的所有者权益价

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中油金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即中油金鸿在评估基准日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２３６

，

６７１．４７

万元。

４

、评估增值原因说明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中油金鸿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１３０

，

６８６．２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３６

，

６７１．４７

万

元，评估增值率为

８１．１０％

。 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出现较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中油金鸿拥有大量地区的特许

经营权，未来收益具有强制性保障；天然气市场需求迅速增长，公司业务范围不断扩充，为公司的盈利增长提供

了充足的支撑。

（二）置出资产的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比较法。考虑到评估对象的收益能力、同类资产市场交易的活跃性、各类

方法的适用条件，评估机构选取成本法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各类资产及负债的价值进行评估，加总得出拟置换资

产（负债）的价值。

领先科技拟置出的资产为“除未偿付的‘股转债’债券余额及等额货币现金之外的全部资产”，包括经营资产

和非经营性资产。 领先科技的主要业务包括三部分：（

１

）保健品、医疗器械、保健器械类，（

２

）塑料保护膜，（

３

）化工

材料销售。 但是自

２００８

年度以来，受经济下滑、市场竞争激烈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收益能力下降，经营业务

持续亏损，营业利润为负。 按照公司当前的业务内容和外部环境，评估机构无法适当预测公司未来的收益，因此

未能采用收益现值法对净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１

、关于流动资产的评估

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款项、存货等各项资产。

（

１

）货币资金。 以核实后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

２

）对于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对各项应收款的形成原因、账龄情况进行

了解，并履行发函询证等工作，以可以回收的金额作为评估值。

（

３

）存货类资产，主要包括原材料、委托加工物资、产成品、在产品、在用周转材料等。按照各项存货的市场价

值或者可收回价值作为评估值。

２

、设备的评估

本次评估范围的机器设备主要分为运输设备、电子及仪器仪表类。 设备类资产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

行评估，即以重置成本作为设备的重置全价乘以综合成新率得出设备评估价值，基本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

１

）设备重置价值的确定

重置全价的确定主要通过市场询价、查阅近期设备报价手册、《

２０１０

年机电产品价格信息查询系统》以及参

考被评估单位近期签订的设备购销合同，采用以上一种或几种途径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设备购置价格，对于需要

安装的设备，适当考虑设备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工程建设前期费、资金成本等。 设备的建设时间较短的，不考虑

资金成本。 对于车辆，重置全价由购置价、车辆购置税和其它合理费用（如验车费、牌照费、手续费等）三部分构

成。

（

２

）设备成新率的确定

对于设备的成新率，在年限法成新率的计算基础上，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检维修、技改及检测资料，与设备技

术管理人员、现场操作人员、检维修人员座谈等方式了解设备的设计、制造、实际使用、维护、修理、改造情况，以

及现有性能、运行状态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对年限法成新率进行调整后确定综合成新率。

年限法成新率

＝

（经济寿命年限

－

已使用年限）

／

经济寿命年限

×１００％

（

３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报废设备的评估值等于处理设备的净收入。

对于已淘汰或已停产，而其有成熟二手产品交易市场的设备例如旧车辆、二手办公设备，采用现行市价法确

定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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